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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歷次會議結論或裁示事項辦理情形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2.11.14  

項次 會議 
次別 會議結論或裁示事項 辦理情形 本次決議 主辦機關 

一 

第 2 屆 

第 6 次 

(100.09.19) 

森林生態系復育試辦區之推動執行

原則同意辦理，請特生中心先行研

提具體執行內容及經費需求，並研

商分工作業，循程序報核後執行。 

 

1. 森林生態系復育試辦區計畫於
101 年報核執行(期程為 101 至
103 年)，101 年度進行整地、土
質改良、苗木採集及撫育，並完
成樹木種植(共 27 種 561 株) ，
目前存活率約 77% 。 

2. 本 (102)年度已完成苗木補植
(增加多樣性與森林結構)、苗木
監測，並持續進行樹木的復育工
作。 

持續列管 
 

特生中心 

中水局 

二 

第 3 屆 

第 2 次 

(101.10.24) 

請中水局研議加強水質監測及人工
濕地水質處理部份，河川環境營造
部分亦請一併考量。 

湖山計畫工址上下游河川水質均依
據環評法及承諾事項定期監測以掌
握水質變化；人工濕地亦每月進行
生態監測，以達到其設置目的及功
能。另河川環境營造部分，洽請特
生中心研擬新增研究計畫(已納入
本次會議提案)，其成果及建議，未
來在營運管理時將一併納入考量研
處。 

解除列管 中水局 

特生中心 

三 

第 3 屆 

第 2 次 

 

特生森林、溪流生態調查研究是否
增加溪流監測範圍由中水局請教特
生中心研處。 

經中水局與特生中心研商討論後，
已請特生中心就委員所提建議研擬
新增研究計畫，並已納入本次會議
提案 2 及 3 ，請執委會審議。 

 

解除列管 中水局 

特生中心 

附件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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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會議 
次別 會議結論或裁示事項 辦理情形 本次決議 主辦機關 

四 

第 3 屆 

第 2 次 

 

水庫施工可能影響獼猴棲地及活動
習性等相關問題，對周遭鄰近聚落
與農作情形的相關性，是值得持續
探討之課題，請雲林縣政府視實際
需要提出計畫書依相關行政程序辦
理。 

前次會議雲林縣府提出計畫經討論
後，決議請縣府將委員意見納入計
畫調整並邀集國內學者專家及相關
單位召開研討會，確定雲林山區台
灣獼猴管理方向後，再行提報。本
案因縣府無相關預算於本年度召開
研討會、本提案計畫執行期程需 2
年，考量完成提案所需前置作業與
計畫執行期程無法於 103 年完成，
故先行暫停提案。 

1. 請 雲 林
縣 政 府
及 中 水
局 參 考
林 務 局
之 獼 猴
生 態 相
關 之 調
查 計 畫
及 各 委
員 意 見
辦理。 

2. 持 續 列
管。 

 

雲林縣政

府 

中水局 

五 

第 3 屆 

第 3 次 

(102.05.16) 

 

下游河道整治二期工程後續生態保

育作為請中水局加以檢討評估。 

位於下游河道整治工程二期末端的

人工溼地，於「下游河道整治三期

工程」設計將予以保留，並施設低

水護岸保護，可達兼具河防安全與

保育自然生態之目的。 

解除列管 中水局 

六 

第 3 屆 

第 3 次 

 

遷建道路之邊坡安全請中水局查明
研處。 

左岸遷建道路經過民宅的路段，雜
草影響住家出入安全，經現地勘查
後，立即派員進行清除。 

解除列管 

 

中水局 

 

七 

第 3 屆 

第 3 次 

 

生態保育執行與周邊社區及學校長

期結合，是水庫永續發展重要課題，

應持續建立。 

與周邊社區及學校結合之相關宣導

與保育工作，本局極為重視並每年

持續辦理中。例如：今(102)年度「水

庫周邊學校環境教育計畫」及「解

解除列管 中水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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說員進階培訓計畫」已於 10 月下旬

陸續辦理完成，明年度將再規劃不

同課程內容，繼續辦理。 

八 

第 3 屆 

第 3 次 

 

施工中之工程應盡量降低對生態環

境影響。 
本局嚴格要求施工廠商非工程所需

區域不得任意破壞原有生態環境，

另各工程施工時儘量採分區或分段

施作，以減少大範圍同時施工，期

能降低及減輕對工區周邊生態環境

之衝擊與影響。 

解除列管 中水局 

九 

第 3 屆 

第 3 次 

 

人文生態暨遺址教育展示園區之規

劃設計案，請雲林縣政府邀請各委員

及中水局參與整體規劃與設計。另整

體施工期程，應納入考量。 

本案之財源納入湖山修正計畫報行

政院時未獲同意，目前仍在積極爭

取經費中。 

持續列管 雲林縣政

府 

十 

第 3 屆 

第 3 次 

 

水庫施工改變了生態環境，在施工過

程中應持續留下動態環境(動物、植

物)紀錄，俾利將來作為環境教育的

題材，讓生態解說人員、民眾均能充

分運用。 

本年度(102)集結過去調查研究之

成果編輯探索湖山-生物資源解說

手冊，並透過中水局辦理之解說員

培訓課程提供生態導覽解說員作為

參考及應用。後續的紀錄資料，預

定於明年度 (103)手冊改版中納

入，以充分運用調查所獲得之資訊。 

解除列管 特生中心 

 


